附件1：

平安小区协同治理“田园模式”规范标准

	项目
	规   范  标  准（四项十条）
	检查方式
	检查单位

	一、协同治理组织架构完整
	1、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健全，且运行正常。社区民警兼任居民区党支部副书记或居委会主任助理，发挥专业及骨干作用协同参与社区治理，负责平安小区协同治理工作；房管专管员、司法调解员、社区顾问律师每季度至少参加一次“四位一体”例会，遇重大事项参与讨论。
	名单抽查
	区委政法委

	二、日常管理落实规定要求
	2、由居民区党组织牵头，每月召开小区“四位一体”会议，公告小区警情和三防检查维护情况、季度平安建设评定结果（每季度），确保技防、物防设施的使用率和完好率。
	微信公众号信息抽查
	区委政法委

	
	3、设有小区微信公众号和平安小区建设工作栏，定期向全体小区居民公布小区三防检查维护情况（每月）和小区四位一体落实小区整改措施情况（如发生需整改情况则每月两次以上）。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及信息公示清单长期张贴于每一楼栋显著区域。（发布内容和时间要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详见附件二）
	
	

	
	4、所在居委会每月登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台账系统真实上报小区三防信息变更和检查维护情况。
	微信公众号信息抽查
	区委政法委

	
	5、“平安马甲”看家护院：按照小区户数5%组织小区住户参与“平安马甲”队伍，从事以下活动：（1）每月5日按照区委政法委要求开展平安志愿者行动；（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居民代表随机检查物业企业履职情况（视频录像和保安GPS巡逻轨迹）和小区“三防”运行状态；（3）不定期根据警情需要组织巡逻。(4)分别在5月底、10月底前，就平安小区建设工作，开展一次集中入户宣传调研，调研以及整改结果，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居民发布。
	微信公众号信息抽查
	区委政法委

	三、治安防范水平实现规定标准
	6、视频探头数量与门洞数比值在1.2以上（或做到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出入口和主干道的视频录像保存30天以上。配备专人24小时值守视频监控。
	实地抽查
	区公安分局

	
	7、防盗门数量与门洞数比值在1以上（别墅小区除外），防盗门处于长闭状态，小区周界完好无破损发挥防范作用。
	实地抽查
	区公安分局、区委政法委

	
	8、配备卫星定位巡逻系统实现24小时巡逻（规模特别小的小区除外）。
	
	

	
	9、小区保安持证上岗率达75%以上。物业保安尽职履责：（1）物业企业每年6月前到属地派出所备案保安员清单一次；（2）小区门岗不存在脱岗情形；（3）按照派出所分级分色预警要求加强巡逻值守。
	实地抽查
	区公安分局

	四、治安状况良好
	10、年度内未被纳入治安薄弱小区挂牌督办清单，小区入室盗窃发案数不断下降。
	数据跟踪
	区公安分局

	封闭式小区智能安防建设试点

	提升社区管理智能化水平
	1、推进小区“微卡口”建设，实现小区公共区域高清探头全覆盖，建成可关联住户信息的门禁系统。
	数据跟踪
	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局

	
	2、鼓励有条件的小区加装水、电、气、烟感、温感等数据采集感知设备；各类采集数据可汇聚至“公安中脑”、“区级中脑”。
	
	

	
	3、落实物业保安、网格员等专门力量对智能安防设施报警事件进行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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